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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是。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定价公允、

结算时间与方式合理，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形

成对关联方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 年 3月 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七次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主要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

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因此，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预计的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

基于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遵循公平互利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况，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审计委员会同意《关于

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026年度公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4,700.00



万元，关联董事葛海泉先生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该议

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议

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4,7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初至 3
月 6日与关

联方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

方购买

原材料

/劳务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

研究所
500.00 0.32 50.00 450.00 0.43 /

东莞福可喜玛通讯

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1.90 191.95 962.04 0.91 客户订单增加

合计 3,500.00 2.21 241.95 1,412.04 1.34 /

向关联

方出售

产 品 /
提供劳

务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

研究所
200.00 0.08 19.75 131.82 0.06 /

东莞福可喜玛通讯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0.39 90.21 196.68 0.09 客户订单增加

合计 1,200.00 0.47 109.96 328.50 0.15 /

注 1：“本年初至 3月 6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上年实际发生金额”未

经审计。

注 2：上述数据均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三）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2025年度

预计金额

2025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原因

向 关 联 方

购 买 原 材

料/劳务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650.00 450.00 /
东莞福可喜玛通讯科技有限公

司
3,300.00 962.04 /

合计 3,950.00 1,412.04 预计业务未足额发生

向 关 联 方

出售产品 /
提供劳务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190.00 131.82 /
东莞福可喜玛通讯科技有限公

司
1,000.00 196.68 /

合计 1,190.00 328.50 预计业务未足额发生

注：“2025年度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公司名称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企业类型 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 谭平恒

注册资本 16,305万元

注册地/主要办公地 北京海淀区清华东路甲 35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

开展半导体研究，促进科技发展。半导体器件与物理研究、

光学技术研究、仪器科学技术研究、材料学技术研究、电气

工程研究、电子科学与技术研究、光电子科学与技术研究、

信息通信及网络工程技术研究、控制科学与工程研究、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研究、相关技术咨询与产品开发、相关学历教

育、继续教育、专业培训、学术交流与博士后培养、《半导

体学报》出版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鉴于公司外部专家顾问多数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任

职，基于谨慎考虑，认定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与公司构

成关联关系。

2、东莞福可喜玛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东莞福可喜玛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玄国栋

注册资本 2,375万元

成立日期 2013-06-06
注册地/主要办公地 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刁朗路 99号 1栋 101室
控股股东 河南泓淇光电子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光通信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研发；通信设备制造；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模具制造；塑料制品制造；通用设备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

模具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通讯设备销售；光缆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工程塑料及

合成树脂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东莞福可喜玛通讯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是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鹤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担任执行

事务合伙人之一的产业基金。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公司就上

述交易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合同或订单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的采购及销

售商品或服务。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平等自愿、公平

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相关交易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交易的必要性、定价

的公允性等方面均符合相关要求。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均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的需要，属于正常

业务，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必要性。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合理性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定价公允、公平的市场原则，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均

按公司与其他主体交易的规则要求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交易、互利互惠的原则，有利于公司正常业务的持续

开展，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本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与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预计的日

常关联交易总额 4,700.00万元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为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拟将本议案与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事项一并

提交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不另行召集临时股东会。

（三）为保证日常经营的合规性和有序性，董事会同意，在本议案经公司股

东会审议通过前，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开展上述关联交易，但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累计发生总额不

得超过人民币 3,000.00万元。

特此公告。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10日


